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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冶金教育系统年度杰出人物遴选办法 

                  （试行）  

 

第一条 总则 

为了更加规范地把全国冶金教育系统年度杰出人物遴选与年度

宝钢教育奖评选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学会平台，把一级会员单位和分

支机构中近五年工作表现突出的在校学生、在职专任教师、管理骨干

和单位（学校）领导及学会重要活动表现突出人员作为年度杰出人物

遴选出来，在系统中予以通报表彰，以达到更好调动一级会员单位和

分支机构各方面人员积极性、更快更好地推动全国冶金教育发展的目

的，同时体现学会的平台推动和第三方评价作用，在学会原中冶教会

【2015】37 号和 38 号通知的基础上，修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遴选原则及条件  

（一）遴选原则  

主要遵循自愿参加、相对优秀、公平公开、客观公正原则。 

（二）遴选条件 

凡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在职在校人员（获本荣誉未满五年者

和“学会活动认定”者除外），可推荐为当年的系统年度杰出人物： 

1、当年在单位（学校）年度绩效考核优秀； 

2、经单位（学校）办公会议或分支机构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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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单位（学校）或分支机构内部进行五天公示（公示过程需

用 PDF 格式以邮件发给学会秘书处确认）。 

  

第三条 遴选方式及名额  

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遴选： 

（一）宝钢奖励确认 

凡当年确定为宝钢教育奖的教师和学生，可由学会直接确认为当

年的系统年度杰出人物（并不占所在单位当年的推荐名额）。 

（二）单位学校推荐 

凡学会一级会员单位，每年在符合遴选条件的人员中，可向学会

分别遴选推荐一名学生、专任教师、管理骨干、单位（学校）领导作

为当年的系统年度杰出人物。 

（三）分支机构推荐 

从 2015 年起已经重新登记备案的学会分支机构，可在履行了二

级会员职责且评为当年本分支机构优秀个人的人员中，按照学会同意

的职责分类分别各遴选推荐一名管理骨干作为本分支机构当年推荐

的系统年度杰出人物（不占所在单位当年的推荐名额）。   

（四）学会活动认定 

1、凡受学会委托承办学会大赛或重要会议等学会重要活动的单

位（学校）或分支机构，每次活动可向学会推荐一名最佳管理人员作

为当年的系统年度杰出人物（不占所在单位当年的推荐名额）。 

2、凡获得学会大赛排名第一的选手、指导教师和领队，经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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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推荐，学会可直接认定为当年的系统年度杰出人物（不占所在

单位当年的推荐名额）。  

第四条 遴选程序与时间  

学会按照每年 6月上旬发文和 11月底审定的总体安排进行部署。 

（一）宝钢奖励确认方式的转报程序与时间 

每年 10 月 15 日前，由各学校办公室统一把报送到宝钢基金会的

宝钢教育奖申报表电子档（盖有学校公章和学校领导签字之页需用

PDF 格式）以邮件形式发到学会秘书处确认即可。 

（二）单位学校推荐方式的申报程序与时间 

2、遴选公示：学校 7 月底前完成，其他单位 11 月 10 日前完成。 

3、填表上报：学校办公室统一在 10 月 15 日前、其他单位在 11

月 20 日前完成填表上报工作。把盖有单位（学校）公章和单位（学

校）领导签字的四份申报表 PDF 格式（见附件），连同申报人选的

一张 2 吋彩色免冠近照电子版，以邮件形式发到学会秘书处。 

（三）分支机构推荐方式的申报程序与时间 

1、遴选公示：11 月 10 日前完成。 

2、填表上报：11 月 20 日前完成填表上报工作。把盖有分支机

构公章和理事长签字的四份申报表 PDF 格式（见附件），连同申报

人选的一张 2 吋彩色免冠近照电子版，以邮件形式发到学会秘书处。 

（四）学会活动认定方式的申报程序与时间 

1、遴选公示：11 月 10 日前完成。 

2、填表上报：11 月 20 日前完成。把盖有推荐单位公章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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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领导签字的四份申报表扫描件（见附件），连同申报人选的一张

2 吋彩色免冠近照的电子版，以邮件形式发到学会秘书处。 

 

第五条 遴选提示及联络 

（一）遴选提示 

务必统一由申报单位（学校）办公室或分支机构秘书处与学会秘

书处对口联络，单位（学校）办公室或分支机构秘书处将申报资料统

一收齐后，一并上报学会秘书处。 

（二）遴选联络 

夏昌祥（秘书长）：13808731359  孟江（副秘书长）：13801010246 

学会邮箱：jyxhgxl@sina.com 座机：01062332393 传真：0106234349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中国冶金教育学会  邮编：100083 

 

第六条 遴选审查与决定 

由学会秘书处审核，再经秘书长审查，最后报会长审定。同时，

审定结果向当年召开的学会常务理事会报告。 

 

第七条 遴选奖励与表彰 

（一）遴选奖励 

1、奖励形式：年度杰出人物确定后，学会以通知形式在全国冶

金教育系统内予以通报表彰，同时颁发荣誉证书。 

2、奖励标准：系统年度杰出人物每人奖励 1000 元。单位（学校）

mailto:jyxhgxl@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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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支机构也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集体研究决定，可以增加

对系统年度杰出人物的奖励水平（最多不超过奖励标准的两倍）。 

3、费用处理：按照以活动养活动的原则，其系统年度杰出人物

奖励费用由所在单位（学校）或分支机构承担。其处理方式，由学会

与单位（学校）或分支机构具体协商。 

（二）遴选表彰 

学会在每年年底召开的年度“全国冶金书记院校长论坛暨学会工

作年会”上进行颁奖表彰。 

 

第八条 附则 

（一）本办法从 2015 年开始试行，原中冶教会【2015】37 号和

38 号文件停止执行。 

（二）本办法由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附件：《全国冶金教育系统年度杰出人物遴选申报表》  

                          

                                

                                 中国冶金教育学会  

                                  2015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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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冶金教育系统年度杰出人物遴选申报表 
 

奖励类别：                                     遴选方式：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照片 

参加 

何党派 
 民族  

最终学

历学位 
 

所在 

单位 
 

具体 

部门 

 

 

行政 

职务 
 

技术 

职务 
 

现从事 

专业 
 

有何 

特长 
 

主要社 

会兼职 
 

通讯 

地址 
 

电子 

信箱 
 

手机 

号码 
 

办公室 

电话 
 

 

 

 

 

 

 

申报人

的主要

事迹及

佐证材

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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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

的主要

事迹及

佐证材

料目录 

（续）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根据                       同志在                               中

的突出表现，经20   年   月   日             会议研究同意并公示，同意推荐

该同志为“20   年全国冶金教育系统年度杰出人物”。 

 

 

           

             推荐单位领导签名：                （推荐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中国冶 

金教育 

学会审 

批意见 

 

 

 

 

     

    

    经学会研究，同意推荐单位的意见，决定授予             同志为“20     年

全国冶金教育系统年度杰出人物”称号。 

 

 

    秘书长审查签名：        会长审定签名：                              

                                                   

                                                   （学会盖章）                                               

                                                 

                                             20    年   月   日 

 


